关于修改川鹏土评[2021]08-01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司法执行涉及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普州大道东区2宗出让商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报告的
情况说明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鹏程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后称我公司）接受贵院委托，对贵院在执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郭辉、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安岳县欣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三台县正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案件执行需要对安岳县欣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属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普州大道东区2宗出让商住用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的川鹏土评[2021]08-01号《土地估价报告》，由于该报告中未用单独章节记载估价对象的瑕疵状况，进而影响报告使用者的使用。现我公司对该报告进行修订并在报告第46页对估价对象瑕疵状况进行了单独说明。
谢谢！
四川鹏程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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